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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市公安局关于印发
《丽水市租赁房屋户口迁移暂行规定》的通知

各县（市、区）公安（分）局：

现将《丽水市租赁房屋户口迁移暂行规定》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遇有问题，请及时与市局人口服务管理支队联系。

丽水市公安局

2020年5月27日
（此件公开发布）

丽水市租赁房屋户口迁移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完善户口迁移政策的通知》（浙政办发〔2017〕90号）、《浙江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浙公通字〔2020〕5号）文件精神，加快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断提高我市新型城镇化水平，现结合丽水人口可容纳度的实际情况，在执行《丽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丽水市户口迁移暂行规定的通知》（丽政办发〔2016〕122号）基础上，将租赁房屋纳入合法稳定住所范围，进一步放宽城镇租赁房屋落户政策，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租赁房屋的落户迁移，遵循经常居住地登记、一房一户、人户一致原则，以相对稳定住所为基本条件，实行户口迁入地条件准入制。

第三条　城镇租赁房屋是指在本地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城镇住宅用地上的房屋。租住商业、工业用房不予落户；违法建筑不予落户；合租房、群租房不予落户。

群租房是将住宅通过改变房屋结构和平面布局，把房间分割改建成若干小间分别按间出租或按床位出租。

第四条　在城镇范围内租赁私有房屋并按规定办理房屋租赁登记且连续居住满一年的承租人，按照“一房一户”原则，经房屋所有权人同意，可以申请在合法租赁住宅用房内登记为常住户口。房屋所有权人不同意的，可以申请在居住地所在公共集体户登记为常住户口。与承租人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成年子女，可申请随同迁移登记常住户口。

第五条　落户城镇合法租赁住宅用房的，申请户口迁移时需携带迁移人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连续居住证明（公安机关提供）、本人及配偶、未成年子女在本市无住房证明、已在当地建设部门办理住房租赁登记备案的证明及备案的租赁合同、房屋权属证明、房屋所有权人出具的同意落户证明、房屋所有权人户口簿（出租房屋地址上已有产权人户口的，承租人可申请挂靠落户），每套租赁房屋只能挂靠落户1户。随迁人员提供亲属关系证明。

第六条　房屋所有权人不同意迁移人落户，需落户公共集体户的，申请户口迁移时需携带迁移人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连续居住证明（公安机关提供）、本人及配偶、未成年子女在本市无住房证明、已在当地建设部门办理住房租赁登记备案的证明及备案的租赁合同、房屋所有权人出具的不同意落户证明。随迁人员提供亲属关系证明。

第七条　迁移人取得公共租赁房屋租赁使用权的，可以申请将户口迁入公有房屋所在地址落户。与迁移人共同居住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的户口可以随同迁移。

公共租赁房屋是指政府提供的具有合法使用权的公租房,在建设部门办理过租赁登记备案的公有住宅。

第八条　落户公共租赁房屋的，申请时需携带迁移人户口簿、身份证、本人及配偶、未成年子女在本市无住房证明、公共租赁房屋租赁使用证明，随迁人员提供亲属关系证明。

第九条　出租人、承租人、租赁房屋、租赁合同应当符合《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和《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登记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租赁合同关系终止后，承租人应及时将户口从租赁住房内迁出。

第十条　本规定自2020年6月1日起施行，本规定未涉及的其他人员及相关情形，按《丽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丽水市户口迁移暂行规定的通知》（丽政办发〔2016〕122号）有关规定办理。


抄送：省公安厅；
市府办，市发改委，市教育局，市民政局，市司法局，市人力
社保局，市自然资源局，市建设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卫健委；
本局党委委员，局宣传处、办公室、治安支队、法制支队、出入
境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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